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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專員 劉姲妏
電話：03-3322101#7323
電子信箱：10038523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力字第112007533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736800A_112007533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銓敘部函以，擬任國籍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公務

人員（含政務人員）職務，並經主管機關依規定核准得兼

具外國國籍者，無須於就（到）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

提出具結書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2年3月21日部銓五字第

1125544125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表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00190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3/24 11: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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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傳真：02-82366563
承辦人：劉懿慧
電話：02-82366554
E-Mail：yihui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部銓五字第1125544125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擬任國籍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公務人員(含政務

人員)職務，並經主管機關依規定核准得兼具外國國籍

者，無須於就(到)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提出具結書一

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國籍法第20條規定:「(第1項)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

籍者，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；……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

管機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……研究機關(構)首長、

副首長、研究人員(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)及經各級主

管教育行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

長、副首長、聘任之專業人員(含兼任主管人員)。……(第

2項)前項第1款至第3款人員，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

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。

……」

二、次查本部98年5月19日部銓五字第0983064559號函修正公務

人員(含政務人員)兼具外國國籍人事作業規定略以，新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O1120001795

■■■■■■人力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3/22 08: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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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政務人員應於就(到)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提出具結

書；機關首長部分，由上級機關或任免之權責機關辦理；

機關副首長及其他政務人員部分，由服務機關辦理；須經

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，均向服務機關提出具結；初任公務

人員應於就(到)職前辦理具結。復查本部112年2月20日部

銓五字第1125536510號函，亦就上開人事作業規定予以補

充規定，並配合修正相關一覽表及具結書。

三、茲以國籍法係屬法律位階之規範，是公務人員(含政務人

員)兼具外國國籍者，固應依前開規定於就(到)職前辦理放

棄外國國籍並提出具結書；惟擬任國籍法第20條第1項第1

款所定公務人員(含政務人員)職務，並經主管機關依規定

核准得兼具外國國籍者，則無須於就(到)職前辦理放棄外

國國籍並提出具結書，爰補充說明本部前開112年2月20日

函所附一覽表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副本：考試院第二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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